
機密的 
 

承包商： Aediwood // 客戶： Gobierno de México 
 

“特諾奇蒂特蘭2036”項目 
 

參考號：MDR007JB60 
 

建造新的政府大樓 
 

 

下列簽字人之間的協議： 
 

首先， 

公司：墨西哥合眾國政府 

總部：墨西哥城 

代表：米格爾·帕隆博斯（Miguel PALOMBO

S），特別部長顧問 

以下簡稱“客戶” 
 
 

另一方面， 

公司：艾迪伍德 

總部：蒙特利爾 

代表： Dominic RACCOON，銷售代表 

以下簡稱“服務提供商” 

 

此前曾指出： 
       

服務提供商 ( Aediwood ) 負責為客戶提供在墨西哥城中心建造一座新的下一代辦公樓的建築

計劃以及影響和可行性研究。 
 

Aediwood合作，期待這座建築的建設。本協議是任何其他協議的先決條件，不保證商業討論

的繼續。 
 
 

現頒佈如下法令： 
 

第一條：合同標的 
 

本協議的目的是確定雙方之間建立的合作夥伴關係的法律和技術條款，旨在使公司與客戶取得

聯繫。 
 

第二條：當事人的共同義務 
 

雙方承諾始終以真誠的方式對待彼此，作為忠實的合作夥伴，特別是告知對方在履行本合同過

程中可能遇到的任何困難。 



機密的 
 

條：報酬 
 

該協議附帶客戶在交付成果提交時向服務提供商支付的首筆付款，金額為 343,000 美元。這

筆金額將作為單獨合同的主題。 
 
 
 
 
 

第四條：保密 
 

“機密信息”一詞包括由簽發方以書面形式傳送給受益方的任何類型的信息，特別是與簽發方

有關的技術、工業、商業或組織知識，包括各部分之間的所有交換。 
 

各方 (i) 承諾不直接或間接向任何人傳達另一方將向其傳達的或在執行協議期間可能意識到的

任何類型的全部或部分信息。合同，並且可以合理地被視為機密，並且 (ii) 承諾不將其用於履

行合同以外的任何目的。 
 

如果一方或另一方終止合同，無論何種原因，雙方均應在 2 年內避免使用和披露在執行本協

議的框架內傳輸的全部或部分機密信息。 
 
 
 
 
 

在簽名前加上“同意”字樣和日期： 

顧客 

名稱： 墨西哥合眾國政府 

職能：特別部長級顧問 

簽名：米格爾·帕隆博斯 
 
 

服務提供者 

名稱：沉香木 

職能： 銷售代表 

簽名：浣熊多米尼克 
 

   
 
 
 


